
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7·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7月4日14时38分许，位于清远英德市东华镇清远华侨工业园的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柯公司”）发生反
应釜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清远市委书记殷昭举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迅速查明事故原因，要举一

反三，进一步开展全市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

持市政府工作的时任清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双德会，时任清远市委常委、英德市委书记吴耿淡等领导率有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指

挥部署应急救援、善后处置等工作。省应急管理厅高度重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丙率队到现场指导事故调查工作，厅总工程师何

胜庄第一时间带领指导组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省安委办提级调查要求，清

远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总工会、消防救

援等部门和英德市政府派人组成的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7·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提级调查；同时，调查组聘请

化工等领域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通过现场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

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和整改措

施。

　　经调查认定，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7·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违法违规、非法生产引起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依柯公司位于英德市清远华侨工业园精细化工基地扩充区。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7月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881MA54YMG15N，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某红，股东为广东玖翼化工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为杨某红

夫妇）、易某华、郁某里、刘某霖。经营范围：制造业（不含危险化学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其生产主要产品为年产300吨二氯生（HP100、Erosan）、300吨三氯

生（DP300）、800吨尿囊素、20吨芦荟大黄素。



　　依柯公司厂区东面为园区道路；西面为广东杰锐新材料有限公司；南面为清远市科富表面技术有限公司；西北面为英德侗富贵科

技材料有限公司；北面为英德市百沙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柯公司总用地面积为15204m2，建构筑物总占地面积为5506.16m2，总建

筑面积为10449m2，设置有甲类车间、丙类仓库一、丙类仓库二、公用工程房、甲类仓库、埋地罐区、消防水池、事故水收集池、污

水收集池、循环水池等生产装置和设施。其建构筑物均为原英德市高远通新材料科技公司（危化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高远通公

司”）所属。

　　佛山市顺德区创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嵩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破产的高远通公司厂房，并于2020年7月整体

出租给依柯公司，依柯公司在高远通公司原有厂房设备的基础上拟改建为涉“重氮化工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2020年7月，依柯

化工公司向清远华侨工业园管委会提出入园，并提交《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00吨二氯生（HP100、Erosan）、300吨三氯生

（DP300）、800吨尿囊素、20吨芦荟大黄素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清远华侨工业园管委会于7月、9月两次征求有关部门意

见。英德市应急管理局、清远市应急管理局均作出“不同意引进该项目”决定。随后，依柯公司提出取消涉“重氮化工艺”，改为委

外加工，继续以一般化工项目申请。2021年6月28日，清远华侨工业园管委会就依柯公司提出改变工艺去“重氮化”，征求英德市应

急管理局意见。

　　依柯公司取得的清远华侨工业园管委会出具《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核发于2020年10月20日，证号：2020-441800-26-

03-093856，属于英德市发展改革局委托事项。依柯公司委托广东粤龙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编制了

《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00吨二氯生（HP100、Erosan）、300吨三氯生（DP300）、800吨尿囊素、20吨芦荟大黄素项目安

全评价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委托福建省石油化学工业设计院于2021年5月编制了《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00吨二氯生

（HP100、Erosan）、300吨三氯生（DP300）、800吨尿囊素、20吨芦荟大黄素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并通过专家评审。截至

事发，该公司尚未制定试生产（运行）方案并报备，未完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

　　（二）爆炸反应釜基本情况

　　经查，事故地点发生在依柯公司甲类车间3楼，具体设备为醚化釜（设备编号R0101）,规格型号2000L，材质为不锈钢，醚化釜

设有1个热电偶温度计、1个弹簧管压力表。

　　（三）涉事工艺情况

　　经调阅资料、问询技术人员，事故发生时，依柯公司正在进行二氯生（HP100、Erosan）生产。

　　二氯生，也称4,4'-二氯-2-羟基二苯醚,也称5-氯-2-(4-氯苯氧基)苯酚，黄色至褐色微粘稠液体；比重为1.05-1.20；微溶于水，在

稀碱中溶解度适中，在很多有机溶剂中都有较高的溶解度。二氯生是一种高效广谱抗菌剂，对引起感染或病源性革兰氏阳性菌及阴性

菌、真菌、酵母菌及病毒具有广泛的杀灭及抑制作用，以对抗致病性和产生异味的微生物。由于其对处理表面具有持久的抗菌作用，

它有对织物、硬质表面和清洁用具持久的新鲜和抗菌保护作用。

　　经查阅依柯公司《安全预评价报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该公司采用的工艺路线为：氢氧化钾与对氯苯酚反应成酚钾盐，

再与2,5-二氯硝基苯醚化反应得到醚化物，醚化物在催化剂作用下与水合肼还原反应得到氨基物，氨基物委外加工成二氯水解物，二

氯水解物预热后，经过萃取、提取、蒸馏、精制、烘干得到二氯生（HP100、Erosan）。

　　合成酚钾盐主反应的产物为对氯苯酚钾盐，副反应的产物为2,7-二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四）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本次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5名死伤者均为依柯公司员工，其中：



　　死者李某辉，男，汉族，身份证号码：略，住址：略，事发后被紧急送往英德市第二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伤者张某丽、郎某军、彭某莲、蓝某天，事发后均被紧急送往粤北人民医院救治，目前已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6月，杨某红、易某华、郁某里召开股东会议，一致决定于7月2日在依柯公司车间进行反应釜调试。刘某霖因故缺席会

议，其父亲列席了会议，会后将会议精神向刘某霖传达。

　　7月1日，依柯公司进行设备整理工作，7月2日和3日进行了设备调试。

　　7月4日上午8时许，依柯公司总工程师易某华组织主操作员李某辉、操作员张某丽、操作员郎某军、操作员彭某莲、操作员李某

娣、机修员蓝某天等6名员工在甲类生产车间按计划进行投料试产二氯生。先将300公斤水抽入醚化釜（R0101）后，开启搅拌，将

350公斤氢氧化钾通过醚化釜投料口投入到釜中，使氢氧化钾溶解在水中；同时，将750公斤熔化状态下的对氯苯酚通过真空系统打入

滴加罐中。待氢氧化钾溶解完成后，将对氯苯酚滴加入醚化釜中，持续搅拌生成对氯苯酚钾盐，滴加过程约2至3小时。滴加完成后，

通过醚化釜夹套通入蒸汽，并加热升温至135～140℃，将含水的对氯苯酚钾盐抽真空蒸出水分达到脱水效果，时间约需3～4小时。

脱水过程进行到1个多小时后，至14：38左右，易江华巡检时在三楼发现反应釜温度计显示已达到170℃，超过了额定的温度范围，

而且温度不断上升，立即通知张某丽下二楼关掉醚化釜夹套水蒸汽进口阀门，并把冷却水开关打开，随后召唤同在三楼作业的李某娣

一并撤离，在易江华撤离至楼梯间时即发生爆炸。事故发生时，其他4名员工在车间二楼进行现场操作。爆炸共造成1人死亡、4人受

伤。

　　爆炸后，涉事醚化釜直接解体，爆炸造成事故现场设备损毁严重。现场无烟火，经生态环境部门检测评估，空气质量和水质均符

合有关标准，事故未造成空气污染和废水外泄等环境危害。

　　（二）应急救援和处置情况

　　7月4日16时50分，双德会、吴耿淡等市领导带领应急、消防等相关单位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疏散涉险区域人员，对

涉事厂区采取应急管控措施。

　　18时55分，省应急管理厅工作组抵达现场，并召开现场会议，会上何胜庄总工程师传达省应急管理厅主要领导指示精神，要求切

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成立医疗专班，千方百计全力救治伤员；二是科学组织救援，清理现场物料，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三是举一反

三，组织对类似企业进行全面安全风险排查，落实监管责任；四是由清远市政府组织对事故进行提级调查，查明原因，严肃处理；五

是加强舆情管控和做好善后工作。会上，清远市政府分管领导和英德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求坚决贯彻省应急管理厅工作组指示要

求，妥善做好事故善后、事故调查和举一反三工作。此外，英德市公安机关迅速对该企业总经理和主要管理、技术人员采取留置措

施，并依法启动传唤和控制该公司其他主要股东。

　　20时50分，省、市工作组前往东华镇公安派出所，对依柯公司总经理郁某里、总工程师易某华进行调查询问，详细了解事故发生

经过和现场残存物料情况等。

　　21时30分，省、市工作组参加英德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杨彬主持召开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事故处置措施，决定于7月5日

召开英德全市化工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启动英德市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行动。

　　（三）应急处置评估



　　依柯公司在发现事故后第一时间报警求援，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经评估，涉事企业应急救援处置合理。

　　清远市、英德市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应急管理、公安、消防、生态环境等

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发布及时，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

衍生事故、无疫情发生，未出现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四）善后处置情况

　　英德市在事故现场设立警戒区域，将涉险区域人员疏散完毕，对涉事厂区采取应急管控措施，防止造成次生事故。对涉事企业现

场储存的24项共计29480公斤物料，于7月6日22时许全部安全有序转移至英德市创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存放。7月5日上午，英德市

公安机关协调有关银行对涉事企业的账户和相关人员资金账户进行查核，冻结相关账户资金。

　　（五）后续工作开展情况

　　7月4日晚，英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工作方案》，部署对英德105家化工企业开展安全

检查，对涉及过氧化工艺生产、试生产和调试设备企业、前期查处发现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全部暂时停产停业，并要求企业在7月6日

前开展自查自纠，待主管部门逐一复核确认安全后再复工。7月5日，英德市组织召开化工、危化品安全防范紧急工作会议，通报

“7·4”事故基本情况，部署排查整治工作；印发《关于成立英德市进一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工作检查组的通

知》，组织有关安委会成员单位及第三方专家成立6个专项检查组，对105家化工企业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此类事故再

次发生；7月7日，召开吸取“7·4”依柯化工爆炸事故教训开展化工专项治理暨专家指导检查培训工作会议，通报“7·4”事故有关情

况，部署开展化工专项治理暨专家指导检查工作，对专项治理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确保化工专项整治取得成效。

　　7月5日，清远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党委会专题分析事故原因和暴露的问题，认真研判本地区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深刻检视存

在问题，着力解决隐患排查流于形式的问题，继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7月6日，清远市应急管理局印发

《清远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持续深化非法

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对可能涉及化工、医药制造项目的企业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执法检查，重点排查冠名“生物”、“新材

料”、“科技”等企业，特别关注未全面治理风险隐患、评估确认安全生产条件擅自调试装置设备的行为。7月7日，清远市开展化工

生产企业整治提升考评阶段督查工作，明确要进一步加大化工生产企业整治提升力度，着力提升化工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水平。7月9

日，决定通过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全市87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企业、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试生产企业进行全面细致的隐患排查治理。7月4日至今，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共检查危险化学品企业583家次，发现一般隐患问题904

项，已完成整改876项，经济行政罚款共28.15万元。

　　7月6日，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丙带队来到依柯公司实地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并部署对清远市开展为期15天的安

全生产专家指导服务。7月12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12名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钢铁冶金等领域专家，正式赴清远市开展指导服务。

　　（六）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计算，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万元。

　　三、现场勘查及技术分析情况

　　（一）现场勘查情况

　　爆炸后，甲类厂房二楼、三楼部分墙体坍塌，二楼楼板被击穿；与甲类厂房临近的丙类仓库的玻璃窗完全破裂（部分窗框脱

落），公用工程房玻璃窗破裂。醚化釜（R0101）下半部分沿夹套下的封头焊缝处（厚度约6—8mm，不锈钢）破裂，撕断相连的管



道后撞击到二楼楼面，下封头比较完整。醚化釜的上半部分撕断相连的管道后，飞出厂房的窗洞，落到车间外。现场其它生产设备主

体基本未受到破坏。

　　（二）技术分析

　　事故调查组委托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取样分析，其中采样点在反应釜冷凝器后的视镜的样

品中对氯苯酚及其钾盐含量较低，氯化钾含量高，说明事故发生时反应物发生了化学反应。同时，从事故现场甲类车间外的2棵叶子发

黄的树可以看出，爆炸后的产物中有氯气（或氯化氢气体）。专家组结合样品等分析结果及事故现场勘察情况判定本次事故为化学爆

炸。

　　经查阅相关资料，依柯公司生产对氯苯酚钾盐的同时还伴随生成“2,7-二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副反应，且对氯苯酚钾盐具有

“在加热或遇火时可能发生爆炸性聚合”特性。副反应是放热反应，结合意大利塞维索化工厂爆炸事故案例，依柯公司爆炸前的反应

温度在180℃左右，生成“2,7-二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反应速度比上述案例快，导致对氯苯酚钾盐爆聚，放出大量热，反应温度急

剧上升，因此反应釜温度失控，出现“飞温”现象。

　　经分析，依柯公司操作人员在对氯苯酚与氢氧化钾溶液反应生产对氯苯酚钾盐的反应完成后存在以下一系列的操作失误：一是没

有按照工艺规程的要求将反应温度控制在135～140℃；二是现场无温度报警及联锁装置（1.温度报警；2.温度联锁蒸汽进气阀切断，

冷却水全开；3.向醚化釜加水；4.联锁卸料阀或设置爆破片、安全阀）；三是现场操作人员没有及时报告及处置（工艺规程要求是

“第一次脱水时，不能脱干，约80%，否则补水”），造成温度较长时间偏离工艺指标，达到170℃～180℃；四是紧急处置失效后未

能及时通知所有人员撤离。

　　综合事故过程、现场勘察、样品检测检验与分析、调查询问、查阅相关文献，专家组认为导致本起事故的技术原因为：依柯公司

生产对氯苯酚钾盐的同时还伴随生成“2,7-二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副反应，依柯公司操作人员在对氯苯酚钾盐的反应完成后的操

作失误导致醚化釜内生成“2,7-二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反应速度加快（放热），导致对氯苯酚钾盐爆聚，放出大量热，反应温度

急剧上升，反应釜内物料瞬间蒸发超压爆炸，醚化釜解体。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依柯公司生产对氯苯酚钾盐的同时还伴随生成“2,7-二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副反应，依柯公司操作人员在对氯

苯酚钾盐的反应完成后的操作失误（涉事现场操作人员没有按照工艺规程的要求进行操作，发现异常情况没有及时报告及处置，紧急

处置失效后未能及时通知所有人员撤离）导致醚化釜内生成“2,7-二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反应速度加快（放热），导致对氯苯酚

钾盐爆聚，放出大量热，反应温度急剧上升，反应釜内物料瞬间蒸发超压爆炸，醚化釜解体。

　　（二）间接原因

　　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重缺失。依柯公司盲目追求利益，罔顾安全，无知无畏，在未制定试生产方案、未履行竣工验收手

续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活动。

　　二是工艺安全管理水平低，未按要求设置自动化控制措施。据调查，该企业生产车间未设置工艺控制系统，温度、压力检测设备

均为无信息远传功能的现场设备仪器，无相应的超压、超温自动连锁控制措施，在失控状态下应急措施均要人工现场控制开启。依柯

公司在装置未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情况下，违规调试设备。



　　三是工艺风险辨识不到位。依柯公司对项目风险未分析研判，对项目涉及工艺未深入研究，对企业并购转产安全风险分析未到

位。

　　四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依柯公司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够到位，员工对工艺流程及异常情况员工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和应急

能力不够。

　　（三）暴露问题

　　英德市化工企业大多为承接发达地区淘汰转移企业，在项目转移落地过程中安全生产水平没有提升，其中有的企业“小、散、

差”问题突出，企业本质安全条件较差、管理水平较低、安全风险较高。如郁某里曾任江苏依柯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易某华曾任总

工程师，因江苏依柯化工有限公司退出化工生产，郁某里、易某华与杨某红、刘某霖等人合作注册成立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到英

德市继续从事化工生产。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从业人员仅有20余人，企业规模小，管理水平、工艺安全没有根本性提升。

　　清远华侨工业园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项目引进考虑不周。在项目引进时虽有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但对应急管理等部门提出的不同

意见考虑不周，凭其工商营业执照为一般化工企业，为该项目办理了《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引进该项目。

　　（四）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广东依柯化工有限公司“7·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违法违规、非法生产引起的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李某辉，依柯公司普工。作为主操作员，操作失误，没有按照工艺规程的要求将反应温度控制在135～140℃，导致事故发生，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公安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杨某红，依柯公司股东、法人代表，负责项目推进。安全责任悬空，不参与公司安全管理，与其他股东合议在未取得相关许可手

续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活动，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事故发生后已被英德市公安机关

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郁某里，依柯公司股东、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管理。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员工安全培训

教育不到位，与其他股东合议在未取得相关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活动，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因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事故发生后已被英德市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易某华，依柯公司股东、总工程师，负责公司生产、安全等事项。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力，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与其

他股东合议在未取得相关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活动，带领员工试生产时因操作失误导致发生爆炸，对事故发生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事故发生后已被英德市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刘某霖，依柯公司股东，负责公司后勤工作。作为股东，默许企业在未取得相关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活动，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事故发生后已被英德市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拘留。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除以上人员外，对于其他涉及事故的人员是否构成犯罪，建议由英德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三）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依柯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在未取得相关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活动，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

由英德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对依柯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郁千里进行行政处罚。

　　（四）对监管部门及个人的问责建议

　　对依柯公司项目引进考虑不周，清远华侨工业园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对事故发生是否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市应急管

理局提请市纪委监委进行调查认定并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英德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和化工园区

安全生产工作，有力防范化解系统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加强执法检查。英德市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对全市所有可能涉及化工、医药制造项目的企业开展一次执法检

查，重点排查冠名“生物”、“新材料”、“科技”等企业，核查其经营范围是否含化工生产，是否含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实际

生产工艺是否与备案一致，是否违规建设化工装置等，特别关注未全面治理风险隐患、评估确认安全生产条件擅自调试装置设备的行

为。严厉查处未批先建、违规批建、隐瞒工艺危险因素和以贴牌生产为名实质出租出借、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厂中厂”等非法违

法行为。对违法违规的企业，依法责令停产整顿，消除风险隐患；情节严重的或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的，依法查处、关闭取缔，涉嫌犯

罪的，落实“两法衔接”要求，坚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加强化工行业监管。英德市要进一步抓好化工生产企业整治提升工作，持续深化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加强部门

联动，切实强化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化工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化工项目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

门联合审批制度，严禁已淘汰落后工艺、产能异地落户、办厂进园、风险转移。强化化工项目“三同时”安全管理，严格实施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三同时”安全审查；全面摸清本地区新建、改建、扩建化工项目底数和目前的安全风险状态，严格把住化工项目“三

同时”审核关，严防安全风险高、技术装备水平低、安全管理能力差的化工项目随意建设，严防立项与实际生产不一致的情形；凡没

有按规定完成“三同时”手续的化工项目，一律不得建设或投入使用。

　　（四）提升园区安全管理水平。英德市要树牢安全发展思想，严管严控高危化工项目入园。选优配强园区管委会领导班子，优化

园区管理机构，整合加强监管力量，全面理顺化工园区安全监管机构职责，配强适应化工园区安全管理需求的专业安全监管队伍。全

面提升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水平，结合实际应用物理隔离、电子围栏和视频监控、入园车辆（人员）预约系统等手段，实现化工园区

整体封闭或分区域封闭管理，管住进园人、车、物风险。全面加强工园区信息化建设，安排专门场地、指定专门人员专责负责监测预

警系统风险监测和处置干预等工作，加快建设应用园区视频监控系统，实现视频存储和智能分析功能。


